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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电厂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一、总则 

（一）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，

防治火电厂排放废气、废水、噪声、固体废物等造成的污染，改

善环境质量，保护生态环境，促进火电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及污染

防治技术进步，制定本技术政策。 

（二）本技术政策适用于以煤为燃料的火电厂（含热电厂）

排放污染物的防治，以油、气为燃料的火电厂可参照执行。不适

用于各种容量的以生活垃圾、危险废物为燃料的焚烧厂。 

（三）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技术文件，可为火电行业污染防

治规划的制定、污染物达标排放技术选择、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

许可制度贯彻实施等环境管理及企业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支

撑。 

（四）火电厂的污染防治应遵循和提倡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

相结合的技术路线；污染防治技术的选择应因煤制宜、因炉制宜、

因地制宜，并统筹兼顾技术先进、经济合理、便于维护的原则。 

（五）本技术政策的目标是，到 2020 年，全国具备条件的

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，不具备条件的要实施达标排放，初

步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清洁高效煤电体系。 

二、源头控制 

（一）全国新建燃煤发电项目原则上要采用 60 万千瓦及以

上超超临界机组。进一步提高小火电机组淘汰标准，优先淘汰改

造后仍不符合能效、环保等标准的 30 万千瓦以下机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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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格按照能效、环保准入标准布局新建燃煤发电项目。

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区域除热电联产机组外，禁止审批新

建燃煤发电项目。现有多台燃煤机组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30 万千

瓦以上的，可按照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的原则建设为大容量燃煤

机组。 

（三）坚持“以热定电”，建设高效燃煤热电机组，科学制定

热电联产规划，同步完善配套供热管网，对集中供热范围内的分

散燃煤小锅炉实施替代和限期淘汰。 

（四）加强对煤炭开采、运输、转运过程中的质量管理，进

一步加大煤炭的洗选量，提高动力煤的质量。 

三、大气污染防治 

（一）燃煤电厂大气污染防治应以全面实施超低排放为目

标，不具备条件的机组要实施达标排放治理。 

（二）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路线选择时应充分考虑炉型、

煤种、排放要求、场地等因素，必要时可采取“一炉一策”。具体

原则如下： 

1. 超低排放除尘技术宜选用高效电源电除尘、低（低）温

电除尘、超净电袋复合除尘、袋式除尘及移动电极电除尘等，必

要时可在脱硫装置后增设湿式电除尘。 

2. 超低排放脱硫技术应在传统空塔喷淋技术的基础上，根

据煤种硫含量等参数可选择复合塔技术及 pH 分区技术等。复合

塔技术包括：旋汇耦合、沸腾泡沫、增设托盘等；pH 分区技术

包括单塔双循环及双塔双循环技术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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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超低排放脱硝技术煤粉炉宜选用高效低氮燃烧与选择性

催化还原技术（SCR）或选择性非催化还原-选择性催化还原联

合技术（SNCR-SCR）配合使用的技术路线，若不能满足排放要

求，可采用增加催化剂层数、增加喷氨量等措施，但要有效控制

氨逃逸；循环流化床锅炉宜优先选用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

（SNCR）。 

4. 在现有电除尘和石灰石-石膏法脱硫的基础上，可采用如

下超低排放路线：低氮燃烧+SCR（多层）+电除尘（新技术）+

石灰石-石膏法（增效）+湿式静电（可选）。 

5. 对于除尘方式为袋式除尘或电袋复合除尘的机组，可采

用如下超低排放技术路线，低氮燃烧+SCR（多层）+电袋复合/

袋式除尘+湿法脱硫（增效）。 

（三）火电厂达标排放技术路线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

1. 火电厂除尘技术选择原则如下： 

若飞灰工况比电阻为 1×104~1×1011Ω•cm 时，在保证满足排

放要求的前提下，建议优先选择电除尘器；否则，建议选择电袋

复合或袋式除尘器。 

2. 火电厂烟气脱硫技术选择原则如下： 

（1）石灰石－石膏法烟气脱硫技术适宜在有稳定石灰石来

源的燃煤发电机组建设烟气脱硫设施时选用。 

（2）氨法烟气脱硫技术适宜在有稳定氨资源地区 300MW

及以下燃煤发电机组建设烟气脱硫设施时选用，但应采取措施防

止氨大量逃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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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海水法烟气脱硫技术在满足当地环境功能区划的前提

下，适宜在我国东、南部沿海海水扩散条件良好的地区，燃用低

硫煤种机组建设烟气脱硫设施时选用。 

（4）烟气循环流化床法适宜在干旱缺水及环境容量较大地

区 300MW 及以下，燃用中低硫煤种机组建设烟气脱硫设施时选

用。 

3. 火电厂烟气氮氧化物控制技术选择原则如下： 

（1）火电厂氮氧化物治理应采用低氮燃烧技术与烟气脱硝

技术配合使用的技术路线。 

（2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燃煤机组烟气脱硝技术宜选用 SCR；

循环流化床锅炉脱硝可选用 SNCR，必要时可选用 SNCR－SCR。 

（四）火电厂烟气中汞等重金属的去除宜基于除尘、脱硫、

脱硝等设备对汞的协同脱除作用，火电厂应保证上述设备的正常

运转以保证汞排放满足标准要求。 

（五）火电厂脱硝、除尘及脱硫等设施在运行过程中，应统

筹考虑各设施之间的协同作用，全流程优化装备，达到控制效果

好、运行能耗低的最佳状态。 

四、水污染防治 

（一）火电厂水污染防治应遵循清污分流、一水多用、集中

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的原则。鼓励火电厂实现废水的循环使用

不外排。 

（二）煤泥废水、空预器及省煤器冲洗废水等应采用沉淀、

混凝等方法处理后循环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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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含油废水、化学清洗废水等应采用中和、氧化、吸附

等方法分散处理，应避免与其他废水混合处理。 

（四）脱硫废水应经中和、化学沉淀、絮凝、澄清等传统工

艺处理，鼓励利用余热蒸发干燥、结晶等处理工艺。 

（五）电厂生活污水经收集后，可采用二级生化处理，经消

毒后用于厂区绿化或回用。 

五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

（一）火电厂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粉煤灰、脱硫石膏等，应遵

循优先综合利用的原则。 

（二）粉煤灰、脱硫石膏应使用专门的存放场地，贮存设施

应参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

(GB18599)的有关要求进行管理。 

（三）粉煤灰综合利用应优先生产普通硅酸盐水泥、粉煤灰

水泥及混凝土等，其指标应满足《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》

（GB/T1596）标准要求。 

（四）应强化脱硫石膏在生产、贮存、综合利用等各方面的

管理，确保脱硫石膏的综合利用。 

1. 石灰石-石膏湿法脱硫技术所用的石灰石中碳酸钙含量应

不小于 90％。电厂应保证除尘及脱硫装置运行的高效与可靠，

确保脱硫石膏品质的稳定。 

2. 燃煤电厂石灰石—石膏法烟气脱硫工艺产生的脱硫石膏

的主要技术指标应满足《烟气脱硫石膏》（JC/T2074）标准的相

关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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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脱硫石膏综合利用优先考虑两个途径：用作水泥调凝剂

和生产石膏建材产品。也可作为路基及矿坑回填材料、土壤改良

剂等，或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、技术水平及市场需求，可将脱

硫石膏制成高附加值产品，包括高强 α石膏粉、石膏晶须等。 

4. 脱硫石膏无综合利用条件时，应经脱水贮存，附着水含

量（湿基）不得超过 10%。 

六、噪声污染防治 

（一）火电厂噪声污染防治应遵循“合理布局、源头控制、

重点保护”的原则。 

（二）应通过合理的生产布局减少对厂界外噪声敏感目标的

影响。鼓励采用低噪声设备，对于噪声较大的各类风机、磨煤机、

冷却塔等应采取隔振、减振、隔声、消声等措施。 

（三）对噪声敏感的工作场所，应考虑采用吸声材料或设置

隔声工作间，以保证运行操作人员的噪声环境质量。 

七、二次污染防治 

（一）SCR 和 SNCR－SCR 氨逃逸控制在 2.5mg/m3（干基，

标准状态）以下，SNCR 氨逃逸控制在 8mg/m3（干基，标准状

态）以下。 

（二）废烟气脱硝催化剂（钒钛系）在贮存、转移及处置等

过程中应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。 

1. 废烟气脱硝催化剂（钒钛系）在厂区内外贮存应符合《危

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）。转运废烟气脱硝催化剂

（钒钛系）应执行危险废物转运联单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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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不可再生且无法利用的废烟气脱硝催化剂（钒钛系），应

交由具有相应能力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处理处置。 

（三）火电厂应注重低低温除尘器、电袋复合除尘器及复合

塔湿法脱硫等措施对三氧化硫的协同脱除作用，确保其浓度在较

低水平。 

（四）粉煤灰运输须使用专用封闭罐车，并严格遵守有关部

门规定和要求，避免二次污染。 

（五）袋式或电袋复合除尘器产生的废旧布袋应进行无害化

处理。 

八、新技术开发 

鼓励以下新技术、新材料和新装备研发和推广： 

（一）火电厂超低排放评估技术。 

（二）火电厂低浓度颗粒物排放检测技术及在线监测技术、

烟气中三氧化硫检测技术。 

（三）火电厂脱硝催化剂协同脱汞技术。 

（四）烟气中汞等重金属在线监测技术。 

（五）脱硫石膏制备高附加值产品技术。 


